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书填报说明
（交叉科学部 2021版）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支持国内外优秀学术带头人自主选择研究方向、自主组建和带领研究团队开展创新性的基础研究，攻坚克难，培养和造就在国际科学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的研究团队。
一、申请条件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人及参与者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2．保证资助期限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时间在6个月以上；

3．具有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研究队伍，包括学术带头人1人，研究骨干不多于5人；

4．学术带头人作为项目申请人，应当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国际影响力，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55周岁；

5．研究骨干作为参与者，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
6．项目申请人和参与者应当属于同一依托单位。

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不得作为申请人提出申请；正在承担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参与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退出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的参与者2年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申请人或参与者同年不得同时申请或参与申请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正在承担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参与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但在结题当年可以申请或者参与申请；正在承担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二、注意事项
1．申请书摘要部分填写申请人和群体的主要学术成绩和未来研究方向。
2．申请书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研究方向”，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特别提醒申请人注意：
1.申请人撰写申请书，应注意符合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部分和“科学部资助领域和注意事项”中相关科学部的要求“申请须知”，以及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交叉科学部项目申请指南》中的相关要求，请认真阅读。
2.申请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或含有涉密信息、敏感信息的内容，依托单位须认真审核。由于违反相关规定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申请人和依托单位负责。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
（交叉科学部 2021版）
创新研究群体（以下简称群体）项目申请书由信息表格、正文、个人简历和附件构成。
一、信息表格
包括项目基本信息、项目主要参与者和项目资金预算表，填写时应按操作提示在指定的位置选择或按要求输入正确信息；项目资金预算表应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预算表编制说明》认真填写，应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二、正文（请勿删除或改动下述提纲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
（一）群体的构成（建议不超过2000字）
简述群体形成的背景、合作基础、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等。

（二）主要学术成绩、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建议不超过5000字）
着重阐述学术带头人和研究骨干近年来在基础研究方面所取得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在国内外同行中学术水平和优势；学术带头人的学术影响力，把握研究方向、凝练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在研究群体中的凝聚力。
（三）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建议不超过2000字） 

围绕源于多学科交叉的共性科学问题或须结合多学科研究手段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阐述拟开展研究工作的研究内容、方案（包括项目研究方案、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推进社会公众科学认知的方案）、创新点、可能产生的重大突破及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与本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是否存在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列明所涉及人员的姓名，申请或参与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单位名称、上述人员在该项目中是申请人还是参与者，并说明单位不一致原因。
3.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是否存在与正在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列明所涉及人员的姓名，正在承担项目的批准号、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起止年月，并说明单位不一致原因。
4. 其他。

三、个人简历
1. 学术带头人（即申请人）简历（由系统根据申请人在线填写的个人简介信息、承担项目情况和个人研究成果自动生成）
2. 研究骨干（即主要参与者，5人以内）简历（请下载研究骨干简历模板填写后上传；除非特殊说明，请勿删除或改动简历模板中蓝色字体的标题及相应说明文字）
四、附件
（一）附件目录
在附件目录中列出所有上传的电子附件材料清单。
（二）附件材料（逐项上传）
上传的电子附件材料应为项目学术带头人（即申请人）和研究骨干（即主要参与者）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或者学术奖励。
1．提供5篇近5年内发表的代表性论著(不包括综述性论文)电子版文件（如果专著篇幅过大，可以只提供著作封面、摘要、目录、版权页等）；
2．如上传所获科技奖励，应提供国家级科技奖励（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省部级奖励（二等以上）奖励证书的电子版扫描文件；
3．如上传专利或其他公认突出的创造性成果或成绩，应提供证明材料的电子版扫描文件；
4．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特邀报告，应提供邀请信或通知的电子版扫描文件；
5．外籍和港澳台地区的申请人，提供全职在依托单位工作聘期的证明材料扫描文件；
6. 根据项目申请的需要，附件材料还可能包含以下电子版扫描文件：伦理委员会证明、加盖依托单位公章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结项证书复印件、依托单位生物安全保障承诺等。可参见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部分和“科学部资助领域和注意事项”部分相关科学部要求、以及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交叉科学部项目申请指南》中的相关要求。
